签订委托代征协议公告
屏税 告 〔2020〕 6 号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委托代征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24号）第十一条规定，下列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签订委托代征协议，按委托代征协议履行委托代征职责。
    特此公告。
                                    税务机关（签章）
                                2020年   0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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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屏税 委 〔2020〕 4 号
	福建海德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8016762333
	谢茂发
	屏南县古峰镇国宝路288号宝洋壹号三层电子商务产业园316室
	18016762333
	
	
	从事市场推广服务的纳税人从乙方取得市场推广服务费应缴纳的增值税及相关税费
	2020-07-10
	2023-07-09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增值税,个人所得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增值税税额的5%,教育费附加 增值税税额的3%,地方教育附加 增值税税额的2%,增值税 3%,个人所得税 1%（疫情期间按照相关优惠政策实施）

	2
	屏税 委 〔2020〕 5 号
	福建海德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5959186559
	张碧桃
	屏南县古峰镇国宝路288号宝洋壹号三层电子商务产业园316室
	15959186559
	
	
	从事市场推广服务的纳税人从乙方取得市场推广服务费应缴纳的增值税及相关税费
	2020-07-10
	2023-07-09
	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个人所得税
	增值税 3%,城市维护建设税 增值税税额5%,教育费附加 增值税税额3%,地方教育附加 增值税税额2%,个人所得税 1%（疫情期间按照相关优惠政策实施）

	公告日期
	2020年07月10日
	税务机关
	国家税务总局屏南县税务局


